
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
2026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

一、项目名称
残疾人就业和扶贫专项资金。
二、立项依据
残疾人就业和扶贫专项资金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印发“十四五”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1〕10号）、《云南省“十四五”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计划》（云残就业〔2022〕55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云南省“十四五”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云残就业〔2021〕64号）、《关于印发玉溪市“十四五”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玉残工委〔2022〕3号）、《玉溪市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印发玉溪市残疾人联合会2024年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玉残发〔2024〕2号）、《关于印发〈云南省“十四五”助残就业“十百千万工程”实施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云残发〔2022〕36号）、《关于印发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2—2024年）的通知》（新政办发〔2023〕12号）设立重大项目。项目完全契合中央、省、市重大决策部署，紧扣残疾人保障和发展核心需求，是落实残疾人就业扶贫政策、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、推进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残疾人联合会。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本项目建设期为1年，实施周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。项目公开批复资金1,983,000.00元（项目预计总资金支出3,261,000.0元，其中：本级财政预算1,983,000.00元，上级财政补助1,278,000.00元（依据玉财社〔2025〕135号文件））。项目聚焦残疾人就业创业、技能提升、生活保障等核心需求，通过开展技能培训、创业扶持、临时救助、助学慰问、托养服务等工作，有效提升残疾人创业就业能力、拓宽就业渠道，切实改善残疾人生活水平，助力巩固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，推动残疾人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，符合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规律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施价值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（一）加强我县14户以上盲人保健按摩店规范化管理工作，提供相关资金补助。
（二）开展残疾人工作者提升业务培训60人，开展残疾人农村实用技术培训84人，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100人次。
（三）助残就业“十百千万工程”残疾人就业创业，实施“助残就业，同奔小康”百企千人就业创业行动计划，开展残疾人创业就业示范点2个；就业创业示范户15户；残疾人扶持发展生产190人。
（四）开展贫困残疾人临时救助106人次。
（五）开展考取大中专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助学补助115人，残疾学生六一节慰问170人次。
（六）为智力、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开展“阳光家园计划”提供专业化托养服务200人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项目公开批复资金1,983,000.00元（项目预计总资金支出3,261,000.0元，其中：本级财政预算1,983,000.00元，上级财政补助1,278,000.00元（依据玉财社〔2025〕135号文件））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(一)资金预算阶段
2025年10月—2026年1月，由新平县残疾人劳动服务所根据项目推进情况、前期工作筹备情况，提交财务室纳入2026年度年初预算。
（二）预算批复阶段
2026年1月—2026年2月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财政局根据街道上报预算，完成对我单位预算批复工作。
（三）项目竣工验收阶段
2026年3月—2026年11月，由项目领导小组组织项目验收结算，提供结算验收材料至县残联财务室审核后报分管领导、主要领导审批，以备报账。
（四）资金兑付阶段
2026年3—11月，根据县级财力状况，积极争取县级财政支持，力争年度终了前完成资金兑付工作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（一）促进辖区残疾人稳定就业
1．完善落实残疾人就业保护和就业促进政策措施，千方百计促进残疾人及家庭就业增收，帮助和促进更多的残疾人实现就业创业，实现残疾人就业稳步推进。残疾人思想道德素养、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水平明显提高。
2．巩固拓展残疾人脱贫攻坚成果。通过建设残疾人扶贫基地，扶持残疾人走脱贫致富的路子，该方法取得了一定成效。依托基地组织培训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属，转移安置符合企业求职要求残疾人在基地集中就业，在残疾人扶贫、培训、就业工作中发挥了很大作用。保障相关群体积极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，效果较为明显。
（二）持续改善残疾人生产生活条件
[bookmark: _GoBack]继续加大就业扶贫项目的实施，残疾人受教育水平和生活生产能力不断提升，着力改善了残疾人生活状况，提高了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的能力，残疾人社会适应能力得到显著提升，关心、理解、支持残疾人的社会氛围得到明显增强。从而减轻了残疾人家庭经济负担，促进残疾人回归、融入社会，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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